
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  學年度第  學期     教學助理申請表 
申請日期   年  月  日 

一、基本資料 

教師姓名  所屬系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電話  電子信箱 
 

申請 

課程名稱 
 開課單位 

 

課程性質 □ 必修  □ 選修 學分數     學分 修課人數    人 

教學助理基本資料 

姓名 
 

學號  系所/年級 
 

手機 
 

e-mail 
 

 

二、教學助理規劃 

請說明運用教學助理之規劃，以及教學助理應獲得之預期成效： 

 

教師簽名  系所主管  

審核結果  

 


